
序号借款人名称
担保人
（含抵押
人）名称

原贷款行 本金（人民币）

1
山东金
斗工程
机械有
限公司

抵押、刘
洪成、周
英爱

中国工商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新汶支
行

肆佰万元整（小
写：4,000,000 . 00
元）

编号借款人 担保人

1 济南汇鲁科
技有限公司

济南名翰经贸有限公司、山东晓鲁经贸有
限公司、陈蓂、王雷、吴晓鲁

序号债权行 债务人 担保人 本金（人民币）

1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青岛山东路支行

青岛苏青商务有
限公司

山东万宝鑫金属材料有限公司、山东盟诚电器有限公司、田茂
连、巩振娟、李方学、于津、淄博蓝乾经贸有限公司、青岛亚美商
城有限公司

200000000 . 00

2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青岛山东路支行

青岛来得克国际
贸易有限公司

山东万宝鑫金属材料有限公司、山东盟诚电气有限公司、青岛苏
青商务有限公司、田茂连、巩振娟、李方学、于津、青岛福润德建
华新材料有限公司

245000000 . 00

3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青岛台东支行

青岛融创世通贸
易有限公司

青岛融创世通贸易有限公司、青岛泓九州工贸有限公司、刘淑
贞、沈俊 27579999 .50

4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青岛台东支行

青岛玉凤凰进出
口贸易有限公司

青岛融创世通贸易有限公司、青岛安泰华澳船务有限公司、青岛
融创世通贸易有限公司、青岛泓九州工贸有限公司、沈俊 28570000 . 00

5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平度支行

青岛百利通达商
贸有限公司

青岛百祥源商贸有限公司，青岛祖程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赵霞、
杨奇志，胡淑一、杨灏显 18985000 . 00

6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平度支行

青岛祖程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 青岛祖程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胡淑一、杨灏显 7945000 . 00

7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即墨支行

青岛保得建材有
限公司

于淑香、杨为震、青岛祖程商贸有限公司、杨玉显、许明辉、胡淑
一、杨灏显 9839853 .79

社址：济南环山路 41 号 邮编：250014 办公室：82918208 编辑部：82918229 采访部：82918755 广告部：82918256 法院公告部：82600434 法院公告二部：82918607 金融工作部：82918218 82918225 法律服务部：82918226 策划拓展部：82918759

4 公 告 本版编辑 王瑜 电话 82918742 电子信箱： sdfzbcbb@163.com2018 年 5 月 2 日

法院公告
2018 年 5 月 2 日

王均国：本院受理原告山东方国石材有限公司
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
鲁 1121 民初 1274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 60 日内来本院市北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日照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五莲县人民法院
张敬田：本院受理原告张敬臣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原告请求判令被告偿还
借款 11 万元及利息,诉讼费等费用由被告承担。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
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和 30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第 3日 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洛河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莒县人民法院
王东玲：本院受理原告徐娟娟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 15 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遇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安岚法庭开庭审理此案，逾期不到庭，
将依法缺席判决。

日照市岚山区人民法院
王瑞金、徐佳：本院受理日照岚山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及开庭传票。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
00 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日照市岚山区人民法院第十
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日照市岚山区人民法院
王瑞金、徐佳：本院受理日照岚山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及开庭传票。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10时
00 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日照市岚山区人民法院第十
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日照市岚山区人民法院
马云舒：本院受理张方举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鲁 1103民
初 124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
中楼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日照市岚山区人民法院
张宗锋：本院受理刘家豪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鲁 1103
民初 1691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
来本院巨峰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日照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日照市岚山区人民法院
王安标：本院受理逄焕芹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的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 30
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巨峰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日照市岚山区人民法院
刘铁军、王立香：本院受理申同聚诉你执行异议

之诉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
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
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 30 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巨峰法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日照市岚山区人民法院
江苏一八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江苏

一八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徐彦斌诉江苏一
八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江苏一八建设工
程有限公司、田野、陈丽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田野提
出管辖权异议申请。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17)鲁 1103民初 1901 号民事裁定书。限你们自公告
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诉讼服务中心领取裁定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
起 10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
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裁定即发生法律效力。

日照市岚山区人民法院
杨国梁：本院受理永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日照中心支公司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鲁 1103 民初 2578 号
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巨峰
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日照市岚山区人民法院
日照华尔夫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山东圣

克莱尔新能源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10 时
3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审判法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日照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白承满：本院受理原告赵燕燕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17)鲁 1122民初 6036号民事判决书，自发
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

莒县人民法院
宋庆良、刘红彩、陈旭升、胡外花、宋全玉、于锡

臻、莒县庆良畜禽养殖服务专业合作社、山东鸿桂农
牧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莒县金谷村镇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诉你们借款担保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鲁 1122民初 6376号
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
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山东省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莒县人民法院
于艾国：本院受理原告于瑞范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鲁
1122 民初 3253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莒县人民法院
王润杰：本院受理原告于学峰诉你离婚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举
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 2018 年 7月 20日 16时 00分在本院
城阳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莒县人民法院
王升武：本院受理原告袁青华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权利
义务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各一份。自公
告发布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
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定
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 30 分(遇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刘官庄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莒县人民法院
种衍允：本院受理原告种道山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的期限分
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微山县人
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微山县人民法院

肖桂明：本院受理原告张明珠诉你劳务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
第 3日上午 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微山县人民法院民
三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微山县人民法院
王开兵:本院受理原告刘运广诉你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鲁
0826民初 273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民二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遇法定
假日顺延)，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
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微山县人民法院
郑济杰、微山县瑞丰航运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山东微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
院(2017)鲁0826民初 2210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民二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遇
法定假日顺延)，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
省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微山县人民法院
王永见:本院受理原告王猛猛诉你、第三人:枣庄

矿业(集团)付村煤业有限公司社会保险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鲁 0826民
初 2480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日内
来本院民三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遇法定假日顺
延)，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济宁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微山县人民法院
蔡世臣、李雪兰：本院受理原告陈玉杏诉你们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及本院(2017)
鲁 0826民初 3010 号民事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的期限分
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微山县人民法
院韩庄法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微山县人民法院
蔡世臣、李雪兰：本院受理原告朱佰勤诉你们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及本院(2017)
鲁 0826民初 3011 号民事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的期限分
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微山县人民法
院韩庄法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微山县人民法院
王众：本院受理原告宋方响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
第 3日上午 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微山县人民法院环
境资源审判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微山县人民法院
安保全：本院受理原告马彦辉诉你追偿权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及本院(2018)鲁 0826 民初
319号民事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的 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
午 9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微山县人民法院民二庭进
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微山县人民法院
戴宗祥:本院受理原告鲍成奎诉你、张夫民、陈庆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18)鲁 0826 民初 143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鲁桥法庭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 15日内(遇法定假日顺延)，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山东省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微山县人民法院
山东中大牧业集团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山

东弘兴白炭黑有限责任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微山县人民法院民二
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微山县人民法院
李国强、张纪才、李欣：本院受理原告孙继腾诉

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8)鲁 0828 民初 1285 号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鱼山法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金乡县人民法院
李国强、李欣：本院受理原告孙继腾诉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鲁0828民初
1286号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鱼山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金乡县人民法院
高广、李国强、李子印：本院受理原告孙继腾诉

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8)鲁 0828 民初 1287 号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鱼山法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金乡县人民法院
宁德民、任忠运：本院受理再审申请人康作民申

请再审李汉军与任忠运、宁德民、康作民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8)鲁 0828 民再 1 号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
庭传票和民事诉状。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
午九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公开
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金乡县人民法院
许金平：本院受理原告山东鱼台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许金平、孙海涛、丁兴伟、刘辉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内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逾
节假日顺延)上午 9 时在本院第四审判庭(民三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则依法缺席判决。

鱼台县人民法院
彭凯：本院受理原告吴洪金诉你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因你地址不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18)鲁 0883 民初 828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 60 日内到本院城区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济宁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邹城市人民法院
董桂富、李文芝：本院受理原告孙玉生诉你们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们地址不详，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7)鲁 0883 民初 1588 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到本院城区法庭
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山东省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邹城市人民法院
高富民：本院受理原告张运强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地址不详，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2017)鲁 0883民初 4469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到本院城区法庭领取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
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
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邹城市人民法院
程庆平、程振华、程振学：本院受理原告程振援

诉你们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们地
址不详，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7)鲁 0883民
初 155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到本院
城区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邹城市人民法院

程庆平、程振华、程振援：本院受理原告程振学
诉你们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们地
址不详，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7)鲁 0883民
初 155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到本院
城区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邹城市人民法院
樊长水：本院受理原告济宁龙泰建安劳务有限

公司诉你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地址
不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鲁 0883 民初
4061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到本院民
三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邹城市人民法院
王刚：本院受理原告曾祥生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地址不详，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17)鲁 0883民初 1470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 60 日内到本院城区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济
宁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邹城市人民法院
叶为群：本院受理原告王峰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地址不详，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18)鲁 0883 民初 257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 60 日内到本院城区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济
宁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邹城市人民法院
济宁市元泰文化餐饮娱乐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受

理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诉济宁市元泰文化
餐饮娱乐管理有限公司著作权权属纠纷一案，现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鲁 08民初 136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高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高传文、李凤真:本院受理的再审申请人蒋令文

与被申请人程守芹、原审原告刘文军和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鲁 08民再
93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
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蒋伟:本院受理的上诉人高伟与被上诉人杨丁宾

和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2018)鲁 08 民终 1276 号民事判决书。限
你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

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史成英：本院受理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

诉人)杨守民与被申请人郑召华以及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我院已裁定再审。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鲁
08民申 128号裁定书(正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李良建：本院受理(2018)鲁08行初 113号原告魏庆

玉诉被告嘉祥县人民政府及第三人李良建侵权类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
定于答辩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秘佃伟：本院受理的李新安与你、山东凯利建设集

团有限公司、第三人山东绿茵置业发展有限公司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鲁1602民初
80 号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裁定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
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滨州市滨城区人民法院
叶建荣：本院受理原告马国华与被告叶建荣、第

三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滨州滨城支行追偿
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
鲁 1602民初 3737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滨州市滨城区人民法院
吴树林：本院受理原告马国华与被告吴树林、第

三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滨州滨城支行追偿
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
鲁 1602民初 3736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滨州市滨城区人民法院
王双双：本院受理原告马国华与被告王双双、第

三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滨州滨城支行追偿
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
鲁 1602民初 3734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滨州市滨城区人民法院
王春岭：本院受理原告马国华与被告王春岭、第

三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滨州滨北支行追偿
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
鲁 1602民初 3733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滨州市滨城区人民法院
董卫峰：本院受理原告马国华与被告董卫峰、第

三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滨州滨城支行追偿
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
鲁 1602民初 3731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滨州市滨城区人民法院
董慧娟：本院受理原告马国华与被告董慧娟、第

三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滨州滨城支行追偿
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
鲁 1602民初 3730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滨州市滨城区人民法院
万沙沙：本院受理原告马国华与被告万沙沙、第

三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滨州滨北支行追偿
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
鲁 1602民初 4433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滨州市滨城区人民法院
刘明臣：本院受理原告马国华与被告刘明臣、第

三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滨州滨北支行追偿
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
鲁 1602民初 4428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滨州市滨城区人民法院
侯云华：本院受理原告马国华与被告侯云华、第

三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滨州滨北支行追偿
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
鲁 1602民初 4426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滨州市滨城区人民法院
封海波：本院受理原告马国华与被告封海波、第

三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滨州滨北支行追偿
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
鲁 1602民初 4425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滨州市滨城区人民法院

侯井成：本院受理原告陈远斌诉你建设工程施
工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 2018 年 9 月 10 日
上午 9：00 在本院(滨城区渤海四路黄河十六路路口
向北 200 米路西)第十四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滨州市滨城区人民法院
刘卫国，杨建忠：本院受理段书君诉你们追偿

权纠纷一案，现本院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
和 30 日内，并定于 2018 年 8 月 24 日下午 14 :30 分
在本院第十五审判庭公开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滨州市滨城区人民法院
刘露露：本院受理的原告郑卫卫与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鲁
1602民初 2904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滨州市滨城区人民法院
张会芳、顾爱滨：本院受理的原告刘少峰与

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 (2017 )鲁 1602 民初 2705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
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滨州市滨城区人民法院
陈玉珠、张永齐、贺建军：本院受理成爱华申请

执行(2017)鲁 1602民初 3283号民事判决书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追加被执行人申请书，提交证据通
知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则视为
送达。

滨州市滨城区人民法院
王序：本院受理原告李景滨诉你质权纠纷一案，

请求依法判令被告返还原告车牌号为鲁M4N972 的
奥迪A4轿车一辆；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车辆使用费
暂计 3万元(车辆使用费自 2017年 1月 1日起按照每
月 2000 元计算至实际返还车辆之日为止)；不能返还
原物折价赔偿 130000 元；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被告
承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 2018 年 8 月 17 日下午三时
在本院(滨城区渤海四路黄河十六路路口向北 200米
路西)第十三审判庭公开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滨州市滨城区人民法院
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滨州市中心

支公司、张国昌：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平安财产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滨州中心支公司诉你们保险人
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 2018 年 08 月 16 日 08：50 在本
院(滨城区渤海四路黄河十六路口向北 200 米路
西)第十七审判庭公开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滨州市滨城区人民法院
苏艳萍：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滨州市分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 2018 年 08 月 17 日
14 ：30 在本院(滨城区渤海四路黄河十六路口向北
200 米路西)第六审判庭公开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滨州市滨城区人民法院
杭峰、陈丽华、崔晓峰、荆芳、陈莉丽：本院受理

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滨州市分行
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民事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 2018 年 08 月 16 日
08：50 在本院(滨城区渤海四路黄河十六路口向北
200 米路西)第十六审判庭公开进行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滨州市滨城区人民法院
孙福海、魏俊芳、陈君：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邮政

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滨州市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的期
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 2018
年 08月 17日 15：40在本院(滨城区渤海四路黄河十
六路口向北 200 米路西)第六审判庭公开进行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滨州市滨城区人民法院
逯学东、王晓丽：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滨州市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的期限分别
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 2018 年 08
月 17 日 10：00 在本院(滨城区渤海四路黄河十六路
口向北 200 米路西)第十七审判庭公开进行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滨州市滨城区人民法院
胡新江、杜平芹、胡新建：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邮

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滨州市分行诉你们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的
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
2018年 08月 16日 10：00在本院(滨城区渤海四路黄
河十六路口向北 200米路西)第十六审判庭公开进行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滨州市滨城区人民法院
张保刚、山东蓝色经济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滨州

市翔宇置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滨州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 2018 年 08 月
06日 08：50在本院(滨城区渤海四路黄河十六路口向
北 200 米路西)第十七审判庭公开进行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滨州市滨城区人民法院
陈程：本院受理的原告刘静与你们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鲁
1602 民初 199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滨州市滨城区人民法院
代佃君：本院受理的原告高建永与被告中建七

局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代佃君租赁合同纠纷一案，
因被告中建七局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提出管辖权异
议，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鲁 1602 民初 554 号
民事裁定书(管辖)，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
送达。

滨州市滨城区人民法院
翟艳、刘相鹏、滨州佰援车业有限公司：本院受

理原告山东银联担保有限公司滨州分公司与被告翟
艳、刘相鹏、滨州佰援车业有限公司、赵琳、惠民县联
众汽贸有限责任公司担保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鲁 1602 民初 665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
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滨州市滨城区人民法院
滨州市沾化区枣乡农化连锁有限公司、山东沾

化瑞福麟首饰有限公司、苏爱典、刘秀琴、郭文燕、王
鲁玉：本院受理原告山东蓝色经济融资担保有限公
司诉你们及滨州美东树脂有限公司、薛莹、苏振江追
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7)鲁 1602民初 3104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之日
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滨州市滨城区人民法院

滨州市沾化区枣乡农化连锁有限公司、苏爱典、
刘秀琴：本院受理原告山东蓝色经济融资担保有限
公司诉你们及滨州美东树脂有限公司、薛莹、苏振江
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2017)鲁 1602民初 3634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之
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滨州市滨城区人民法院
王光山、甄俊英、贾同辉：本院受理原告山东蓝

色经济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鲁 1602民
初 3637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
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滨州市滨城区人民法院
谷训军、惠民县同盟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本院

受理原告李瑞新诉你们合伙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们送达民事诉状、应诉、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的
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 9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石
庙皂户李法庭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惠民县人民法院
马涛：本院受理原告刘俊凯诉你方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鲁
1621 民初 221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马涛借刘俊
凯款 50 000 元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自公告之
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惠民县人民法院
王娜：本院受理了原告刘旭与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
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 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九
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邹平县人民法院
石福、颜春玲：本院受理了原告张方与你们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
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和 30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10 时(遇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邹平县人民法院
石福、颜春玲：本院受理了原告单惠与你们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
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和 30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 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第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邹平县人民法院
王月：本院受理原告薛进与你离婚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
等法律文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4日上午 9时(遇
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明集人民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邹平县人民法院
山东垒泰建筑设备有限公司、邹平安泰商贸有

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山东邹平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与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鲁 1626 民初 226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
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邹平县人民法院
山东圣泰建设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庞成义

与你追索劳动报酬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17)鲁 1626 民初 855号民事判决书，你
应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邹平县人民法院
陈小娟:本院受理原告王秋燕诉你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及民事裁定书。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
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8 时 30 分(遇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博兴县人民法院
丁成、杨丽丽:本院受理原告焦提磊诉你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开庭传票、举证通知及民事裁定书。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和 30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下午 2 时 00 分(遇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博兴县人民法院
初艳青:本院受理原告赵爱峰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开庭传票及举证通知。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的 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下午 2 时 00 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八审判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博兴县人民法院
付渤海:本院受理原告张洪坤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开庭传票及举证通知。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的 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下午 2 时 00 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审判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博兴县人民法院
王立国:本院受理原告付玉霞诉你离婚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开庭传票及举证通知。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的期限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8 时 3 0 分(遇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博兴县人民法院
刘波:本院受理原告杨建影诉你离婚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
传票及举证通知。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的 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下
午 2 时 00 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博兴县人民法院
王广兵、刘伟、高奇奇:本院受理原告王松诉你

健康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及举证通知。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
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8 时 30 分(遇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博兴县人民法院
李金波、张艳云:本院受理原告李新金诉你们

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及举证通知书。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
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 5 日和 3 0 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下午 9 时(遇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博兴县人民法院
王安杰、姜萍：本院受理原告博兴县博昌街道新

视窗汽车租赁服务部诉你们车辆租赁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鲁 1625民初
1803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博兴县人民法院

山东聚博建陶有限公司、山东大丰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王孚滨、王凤美：本院受理原告齐
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滨州博兴支行诉你们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 (2017 )鲁 1625 民初 1549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
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博兴县人民法院
张佃栋：本院受理无棣县恒信物流有限公司诉

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17)鲁 1623 民初 3483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你
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无棣县恒信物流有
限公司借款本息 140 398 元，案件受理费 3 108 元由
你负担。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审监庭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
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无棣县人民法院
信长庚、张国燕：本院受理冯国强诉你二人房屋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业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17)鲁 1623民初 2784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
原告冯国强的诉讼请求。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
院审监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无棣县人民法院
山东汇成化工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江苏博

鹏重工机械有限公司诉你公司承揽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
知书、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遇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无棣县人民法院
齐振友：本院受理的(2017)鲁 1623 民初 1070 号

原告李连祥与被告山东兴润建设有限公司等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山东兴润建设有限公司在上诉期限
内提出上诉。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
日起 15 日内，逾期则视为放弃答辩。举证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的第 3 日上午 10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滨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无棣县人民法院
齐振友：本院受理的(2017)鲁 1623 民初 1071 号

原告宋学超与被告山东兴润建设有限公司等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山东兴润建设有限公司在上诉期限
内提出上诉。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
日起 15 日内，逾期则视为放弃答辩。举证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的第 3 日上午 10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滨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无棣县人民法院
董金荣：本院受理的(2017 )鲁 1623 民初 1483

号原告苑志勇与被告冯其亮、董金荣案外人执行
异议之诉纠纷一案，苑志勇在上诉期限内提出上
诉。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内，逾期则视为放弃答辩。举证期限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
第 3 日上午 10 时(遇节假日顺延 )在滨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无棣县人民法院
范天永：本院受理原告朱广学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和 30 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遇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滨州市沾化区人民法院
唐军：本院受理原告宋建红与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起诉要点：1 . 依法判
令被告向原告归还借款本金 40 万元并支付资金
占用期间利息(利息计算方式：以本金 40 万元为基
数，自起诉之日起按照年利率 6% 计算)，并持续计
算至被告实际还清之日；2 . 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
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分别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 3 日上午 9 时、第 6 日上午 9 时(遇法定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滨州市沾化区人民法院
秘佃伟：本院受理上诉人山东凯利建设集团有

限公司、被上诉人雷玉忠与你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纠
纷一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8)鲁 16民终 41 号民事判决书。公告后 60日即视
为送达。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徐霞：本院受理滨州安联置业有限公司及你方

商品房销售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7)鲁 16民终 1191 号民事裁定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本判
决为终审判决。

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王正宏、朱倩倩：本院受理再审申请人纪向

滨、王亦兰与被申请人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博兴县支行、原审被告王正宏、朱倩倩、高
向玉、傅同俊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三案，已审理终
结，本院已作出(2017)鲁 16 民再 3、4、5 号民事判
决。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请于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审监庭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即视为送达。

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北京瑞德海天生物质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北

京瑞德海天生物质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沾化分公
司、贾文贵：本院受理原告刘荣友、范本翠、贾花亭、
刘晋与你们退伙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2017 )鲁
1603 民初 1938 号民事裁定书。限你们自公告之日
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法律文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

滨州市沾化区人民法院
沾化金桥投资担保有限公司、韩星彩：本院受

理原告张芳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2017)鲁 1603 民初 2076 号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 :00(遇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第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滨州市沾化区人民法院
陈展、赵飞飞：本院受理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博兴县支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上诉人李士吉、李国青、李士强、纪玉凤就(2016)鲁
1625民初 766号判决书提出上诉。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及举证通知书。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的期限分
别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 3日上午 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滨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博兴县人民法院
申请人博兴县陈户镇水利建筑安装工程公司

因银行汇票意外烧毁，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
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
百一十九条规定，现予公告。一、公示催告申请人：
博兴县陈户镇水利建筑安装工程公司。二、公示催
告的票据：票号为 1050004320374589，票面金额为 1
000 000 元，出票日期为 2018 年 3 月 22 日，出票行
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博兴支行，持票人为
博兴县陈户镇水利建筑安装工程公司，收款人为东
营市河口区土地储备开发有限公司。三、自公告之
日起 60 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
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
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
行为无效。

博兴县人民法院

刘秀兰：我院执行的申请执行人刘宗亮与被
执行人毛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需对被执行人毛
华、刘秀兰共有的位于东营区郑州路 298 号 15 幢
3 单元 301 室的房屋进行价值评估。因你是该房屋
的共有人，为了维护你的合法权益，现依法公告告
知：向你公告送达选择评估专业机构通知书，自本
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选择评估专业
机构的时间定为 2018 年 7 月 10 日 9 时，选择地点
在本院警务室，请你(或委托代理人)携带有效证件
按时到场；领取确认委托机构通知书的时间和现
场勘验集合时间定为 2018 年 7 月 25 日 9 时，地点
为本院警务室，上述三项逾期不到场视为送达并
视为自动放弃权利，不影响评估活动的进行及其
效力。

阳信县人民法院
王立华：本院受理原告曹光曦诉你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7)鲁 1622 民初 1619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温店法庭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公
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阳信县人民法院
王如臣：本院受理原告万艳丽诉你离婚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期满后的第 3
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上午 9 时在本院温店法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阳信县人民法院
毛艳春:本院受理上诉人段霞与被上诉人刘一冉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上诉状副
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起 60 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的 15 日内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 15
日内和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节假日
顺延)9 时在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第七审判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决。

阳信县人民法院
刘洋、李洪全、李佃国：本院受理李占英诉你们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被
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沧州市分公司
不服(2017)鲁 1621 民初 1235 号民事判决书提起上
诉。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上诉
状副本及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传票，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期限和举
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的的第三个工作日上午 9 时在滨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第六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惠民县人民法院
吕文明：本院受理原告李华国诉你、山东省惠民

县黄河建筑安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建设工程分包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被告山东省惠民县黄河
建筑安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不服(2017)鲁 1621 民初
203 号民事判决书提起上诉。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及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
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和 30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 3 个工作日上午 9 时在滨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第五审判庭开庭，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惠民县人民法院
朱希元、肖宝英、魏俊学：本院受理原审原告李

敏诉你们及陈勇(原审被告)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
鲁 1621 民再 2 号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惠民县人民法院
席云振：本院受理黄武忠诉程艳丽与你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
后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10 时(遇
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东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东明县人民法院
王磊：本院受理原告赵秀美诉你离婚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鲁 0481 民初 1917 号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及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 9时(遇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西岗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滕州市人民法院
武进保、吴月英：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凝睿汽车销

售服务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
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
和 30 日内。并定于 2018 年 8 月 2 日 09 时 00 分在本
院第八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单县人民法院
黄洪安、刘秀梅、尤伟华、刘秀芹：本院受理原告

山东单县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2018)鲁 1722 民初 611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
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单县人民法院
吴保玉:本院受理原告王瑞霞、秦芸芸、秦彩雨、

肖桂兰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遇法
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二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鄄城县人民法院
王海超:本院受理原告郅仁斌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鲁 1726民初 836号
案件的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
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鄄城县人民法院
班秀珍：本院受理原告孙忠顺诉你离婚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 9 时(遇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鲁权屯法庭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武城县人民法院
宋金昌：本院受理原告任秀玲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原告起诉要求你偿还借款
10000 元及利息。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 9 时(遇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武城镇法庭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武城县人民法院
崔风博、杨静：本院受理原告胡琳琳诉你们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 15 时
(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武城镇法庭开庭审理此案，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武城县人民法院
袭祝彬、刘真真、邹壮壮：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

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平原县支行诉你们与王苗苗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已作出(2017)鲁 1426民
初 1645 号民事判决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德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

平原县人民法院
王子刚、王红梅：申请人德州市兆惠置业有限公

司诉被执行人王子刚、王红梅追偿权纠纷一案，本院
拟拍卖被执行人王子刚、王红梅名下座落于创业路
北侧阳光 99小区 13号楼 3单元 2层 202号房产清偿
债务。现向你送达拍卖裁定书及选择评估机构通知
书，责令你与公告期满之日起 5日内到我院选择评估
机构，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六十日即视为送达。逾
期视为自动放弃相应权利，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德州市德城区人民法院

王为忠：本院受理原告甘肃省国营黄花农场诉
你企业租赁经营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请求解除《合作协议书》、给付租赁费
60 万元、归还欠款 17710610 . 48元)、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之日起 30 日内。并定
于 2018年 8月 10日上午九点，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缺席审理和判决。

夏津县人民法院
刘维祯、刘维顺、刘维东：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夏津县支行诉你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鲁 1427民初
1271 号、(2017)鲁 1427民初 1272号、(2017)鲁 1427民初
1273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在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
内到本院城区法庭领取。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
生法律效力。

夏津县人民法院
刘亮亮：本院受理原告王小锐诉你离婚纠纷一

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鲁 1427 民初
2712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在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
内到本院新盛店法庭领取。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
发生法律效力。

夏津县人民法院
杨德超、于晓霞：本院受理原告王光健诉你们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开庭传票、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等法律文书。自
公告之日起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的期限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的第三日上午 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夏津县人民法院
姚丙忠、迟大华、姚丙山：本院受理原告山东夏

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请求
王德顺、刘长兰偿还本金 195705 .29元，你们承担连带
还款责任)、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及简
易转普通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之日起 30 日内。并定于
2018 年 8 月 14 日上午九点，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缺席审理和判决。

夏津县人民法院
史晓：本院受理原告王超与被告史晓离婚纠纷

一案(2018)鲁 1427 民初 97 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风险提示书、
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
交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日内。并定于答辩、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 9时(遇
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南城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夏津县人民法院
尹延波：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夏津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经审结。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2017)鲁 1427 民初 2783 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你偿还原告本金 23461 . 26 元及利息、滞纳金
9013 . 1 元)。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
取，逾期视为送达。

夏津县人民法院
逯朝平：本院受理原告王珊珊诉你离婚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等法律文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的 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
日上午 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一审判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夏津县人民法院
李念廷：本院受理原告周燕诉你离婚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的 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
午 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夏津县人民法院
宋秀利、张华：本院受理的原告李洪连诉你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风险提示书，举证通知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举证的期限为答辩期满后
15日内，并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下午 3时在本院南
城法庭开庭审理(节假日顺延)，逾期则依法缺席判决。

夏津县人民法院
赵民堂：本院受理原告郭士国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7)鲁 1427民初 232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苏留庄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
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德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夏津县人民法院
山东圣火旭龙煤化工有限公司、济宁永信融资担

保有限公司：杜小冬、山东华建能源设备有限公司、枣
庄二一五煤矿有限公司就(2017)鲁 17民初 19号民事
判决书提出上诉。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上诉状副
本。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逾期将依法审理。

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
李秀勇\贾俊华：申请执行人德州交通集团东方

置业有限公司申请评估你们位于禹城市润枫水尚小
区第 023 幢 23 单元 1层 23-1 号房一案，本院技术室
已接受执行局移送，现通知于 2018 年 7 月 2 日、7 月
5日、7月 25日此三日上午 9：00依次进行：选取评估
机构并领取评估机构确认书、现场勘查、领取评估报
告，届时请到本院技术室报到参加。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 60日即视为送达。届时不到则视为放弃相关权利。

禹城市人民法院
赵培：本院受理原告乔松茂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各一
份。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定于
举证期届满后的第三日上午 9 时 30 分(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牡丹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菏泽市牡丹区人民法院
张具祥：本院受理的上诉人中国大地财产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聊城中心支公司、邯郸市志英医药有
限公司与被上诉人任玉海、赵焕成、赵风霞、任吉亮、
任晓敬、张利平、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邯
郸市分公司和原审被告李学敏及你机动车交通事故
责任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鲁 15民终
3108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民
五庭领取，逾期则视为送达。

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张永杰、宁继忠、江正友：本院受理上诉人王运

洲诉被上诉人陈圣武、原审被告张永杰、宁继忠、江
正友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2018)鲁 15民终 4 号民事裁定书，请你自公
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即视为送达。

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杨兆梅：本院受理上诉人吴长业、曲尚国诉你与

被上诉人陈圣武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鲁 15 民终 11 号民事
判决书，请你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
即视为送达。

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临清市潘庄镇易买得超市：本院受理原告河北

纳利鑫洗化有限公司诉你商标侵权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
书、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你方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举
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30 日内。本院定于 2018 年 10
月 15 日上午 9 时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昆山诺贝晟贸易有限公司、上海申基物流有限

公司、席玲：本院受理的原告江苏南通二建集团有限
公司与你们企业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送达(2017)鲁 15民初 29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内容如下：一、昆山诺贝晟贸易有限公司、上海申基
物流有限公司偿还江苏南通二建集团有限公司借款
本金 1600 万元及利息(以 1600 万元为基数，从 2016
年 12月 29日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 24%
计算)；二、被告席玲对昆山诺贝晟贸易有限公司、上
海申基物流有限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
任，在承担清偿责任后，有权向昆山诺贝晟贸易有限
公司、上海申基物流有限公司追偿;三、驳回原告江苏
南通二建集团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
费 143020 元，财产保全费 5000 元，共计 148020 元，均
由被告昆山诺贝晟贸易有限公司、上海申基物流有
限公司负担。自公告日起 60日视为送达。

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市分行与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市分行与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签署的《资产转让协议》，，中国

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市分行(含各分支行)已将其对下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
转让给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市分行与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份有限公
司山东省分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从公告之日日起
立即向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市分行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

2018 年 5 月 2 日
附：公告清单

单位：元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联系人：刘锋
联系电话：0532-83990665
住所地：济南市经七路 168号
注：1、本公告清单列示的本次进行转让的贷款本金余额截止时间为 2018年 2月 20日，2018年 2月 20日(含)之前债务人及

担保人拖欠的利息、复息、罚息、相关生效法律文书项下的延迟履行金，2018年 2月 20日(含)之后新产生的欠息、复利、罚息、相关
生效法律文书项下的迟延履行金等，亦均包含在本次转让范围之内。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有限公司
山东省分公司的利息、复利、罚息、延迟履行金等，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以及相关法律律、法规、生效法
律文书计算。

2、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停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
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

债权转让通知
我行已于 2018 年 4 月 27 日与张敬晓签订《债权

转让协议》，将我行(原山东济南润丰农村合作银行)出
借的济南汇鲁科技有限公司债权约计 468716 . 18元依
法转让给张敬晓。请下表所列借款人、担保人向该债
权受让人张敬晓履行还本付息等相应义务。

济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5 月 2 日

公 告
山东鸢飞动力科技有限公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370725688265110L)于 2015 年 5
月 1 8 日 在 我 行 办 理 借 款
13000000 元，到期日为 2016 年 5
月 17日，余额为 12996301 . 87元，
由该企业名下房产 8932 . 87 平方
米、土地 19246 平方米作抵押。
2015 年 8 月 18 日借款 5000000
元，到期日为 2017 年 8 月 16 日；
2015 年 8 月 18 日借款 3000000
元，到期日为 2017 年 8 月 16 日，
由潍坊裕禾贸易有限公司名下房
产 5959 . 52 平方米，土地 12123 平
方米作抵押。

我行拟将上述债权于 2018
年 5 月 8 日进行债权转让。监督
举报电话：0536-6271021。

特此公告。
山东昌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2018 年 5 月 2 日

债权转让通知书
债务人：宗宪伟

现本人张国芳与丁
娟达成债权转让协议，于
2018 年 4 月 26 日将山东
省青岛市黄岛区人民法
院(2017)鲁 0211 民初 4412
号民事判决书确认的张
国芳所有的全部权益转
让给丁娟所有，根据相关
法律规定特告知你上述
债权转让的事实，请宗宪
伟向受让人丁娟履行上
述判决确定的义务。

特此通知。
张国芳

2018 年 4 月 27日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与
新泰爱得化工建材设备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

分公司与新泰爱得化工建材设备有限公司签订的
中长资(鲁)债转字【 2018】1 号《债权转让协议》安
排，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
已将对公告清单所列的借款人享有的全部权利(包
括但不限于本金、利息、罚息、迟延履行金、抵押权
及相关的诉讼费用追偿权等)依法转让给新泰爱得
化工建材设备有限公司。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新泰爱得化工建材设备有限
公司特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相关潜在的承债
主体，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新泰爱得化工建材设备
有限公司履行相应还款义务。

特此联合公告。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

新泰爱得化工建材设备有限公司
2018 年 5 月 2 日

附：公告清单

公 告
潍坊万合服饰有限公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370725565208167L)于 2014
年 3 月 15 在我行办理借款
6500000 元，到期日为 2016年
3 月 9 日；2015 年 9 月 23 日
在我行办理借款 2000000 元，
到期日为 2016年 9月 22日，
由该企业名下土地 5748 . 85
平方米，房产 7019 . 46 平方米
作抵押。我行拟将上述债权
于 2018年 5月 8日进行债权
转让。监督举报电话：0536-
6271021。

特此公告。
山东昌乐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5 月 2 日

债权转让通知书
青岛凯平食品有限公司、青岛
食普食品有限公司、高绪龙、张
秀杰、李强、王钦宝、崔淑娟：

青岛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城阳棘洪洪支行于 2018
年 4 月 27 日通过协议转让方
式将依法享有的债权：流动资
金借款合同(青农商城阳棘洪
滩支行)流借字(2016)年第 006
号项下借款本金人民币 78 . 7
万元、利息及衍生权利等；流动
资金借款合同(青农商城阳支

行)流借字(2017)年第 05-015号
项下借款本金人民币 200 万
元、利息及衍生权利等全部转
让给任松钦所有。请贵方自公
告之日起依法向任松钦履行付
款义务(若借款人发生丧失民
事主体资格等情形的，请相关
承债主体代为履行付款义务)。

特此通知！
债权转让人：青岛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城阳棘洪
滩支行

债权受让人：任松钦
2018 年 4 月 27日

债权转让公告
韩洪君(身份证号码 37072519710102509X)

分别于 2012 年 9 月 11 日和 2013 年 1 月 7 日
在我行办理贷款 13 万元和 15 万元，到期日
分别为 2013 年 4 月 8 日和 2013 年 4 月 5 日，
截止到 2018 年 4 月 26 日现结欠本金 180702
元，欠息 246445 . 94 元，我行拟转让该笔债权，
拟转让时间为 2018 年 5 月，公告有效期 3 天。

特此公告。
山东昌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5 月 2 日

送达公告
梁山陆海通货运服务有限公司：

你公司“使用失效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
件从事道路货物运输经营”一案，我单位已
于 2018 年 3 月 21 日作出鲁淄交(04 )违通
[2018]0503G103210002号《违法行为通知书》。
在法定期限内你公司未提出陈述申辩，也未
要求组织听证，现我单位依法作出鲁淄交
(04)罚[2018]0503G103210002号《行政处罚决定
书》，依据《道路货物运输及站场管理规定》
第五十六条第二项规定，决定给予你公司罚
款叁万元整(￥ 30000)的行政处罚。

同时，2018年 3月 21日，我单位作出鲁
淄交(04)强制[2018]0503G103210002号《行政强
制措施决定书》，决定暂扣你公司车辆(车牌
号：鲁 HSR801)，期限为 30 日，从 2018 年 3
月 21日至 2018年 4月 20日。因已经对违法
行为作出处理决定，现我单位依法作出鲁淄
交(04)解除[2018]0503G103210002号《解除行政
强制措施决定书》，决定自 2018年 4月 20日
起解除行政强制措施,并退还查封扣押物品。

请你公司于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前来领
取，逾期视为送达。

公告单位：桓台县交通运输监察大队
地址：山东省淄博市桓台县建设街

1994 号
联系方式：0533-8160300

2018 年 5 月 2 日

济南市章丘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公告
按照国家工商总局、国家税务总局清理

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的部署和要求，我局在
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检查中发现“济南
凯乐美办公用品有限公司”等 94 户公司、
“济南东辰制衣有限公司明水分厂”等 6 户
分公司和“章丘巨能电力器材厂”等 28户个
人独资企业连续两个年度未依法报送年度
报告、未进行纳税申报，且经现场检查，在其
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其行
为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
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
第三十六条规定的违法行为，我局已作出处
罚决定，吊销上述企业的营业执照。自本公
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处罚决定，可自收到本处罚决定
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济南市章丘区人民政府
申请复议,也可以于六个月内依法向济南市
章丘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后，应在送达处罚
决定书之日起停止经营活动，由股东组织清
算组清算；自清算结束之日起三十日内，由
清算组织依法申请注销登记。其设立的非法
人分支机构，应在送达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停
止经营活动，并在三十日内向原登记机关申
请注销登记。

(吊销企业名单见济南市章丘区市场监
督管理局一楼公告栏)。

特此公告。
济南市章丘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二 0一八年五月二日

债权转让通知
烟台汇泉物流有限公司、银海投资信用担保

有限责任公司、鲍全龙：

根据烟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清洋园区支行与曾梅香签订的债权转让协

议，烟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清洋园

区支行已经将依法享有的(烟台农商福天府

街支行)流借字(2014)年第 0430 号《流动资金

借款合同》及(烟台农商福天府街支行)保字

(2014)年第 0430 号《保证合同》确定的对借款

人烟台汇泉物流有限公司及保证人银海投

资信用担保有限责任公司、鲍全龙享有的债

权及担保权利转让给了曾梅香。现特通知你

方，请你方向受让人曾梅香履行(烟台农商

福天府街支行)流借字(2014)年第 0430 号《流

动资金借款合同》及(烟台农商福天府街支

行)保字(2014)年第 0430 号《保证合同》确定

的义务。

特此通知。

债权人：烟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清洋园区支行

受让人:曾梅香

2018 年 5 月 2 日

债权转让公告
邱风吉 (身份证号码：

370725630902123)于 2011年 12

月 21 日从我行借款 38000

元，到期日为 2012 年 8 月 20

日，现结欠本金 38000 元及利

息约 3 万元。我行拟将以上

该笔贷款债权转让，债权转

让时间为 2018 年 5 月，公告

有效期 3天。

特此公告。

山东昌乐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5 月 2 日

债权转让通知书
青岛嘉亿铂兴置业有限公司：

我公司对你公司享有的全部

债权(包括青岛市崂山区劲松八

路君利·大陆馨园 1 单元 703 户

房屋及青岛市崂山区人民法院

(2014)崂民三初字第 170 号判决

书项下确认的全部财产权益)，已

经全部转让给青岛奥城劳务有限

公司。从本通知发出之日起，请贵

公司向青岛奥城劳务有限公司履

行办理产权登记及给付等义务。

日照市宝磊建设工程有限公

司青岛分公司

2018 年 5 月 2 日

公 告
山东坚果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本委已受理毕思清与你单位
因支付工资、双倍工资等劳动争
议案件(济高新劳仲案字〔 2018〕
第 363 号)。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
送达《申请书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通知
书》等法律文书，你应自公告之日
起 10 日内提交答辩书及有关证
据材料。本委定于 2018 年 6 月 6
日 09时 30 分在济南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劳动争议第三仲裁庭
(济南市高新区舜华路 750 号高
新区政务服务中心 6 楼 A 区
A611)开庭审理此案，请准时到庭
参加。

特此公告。
济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

理委员会
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
二〇一八年五月二日

借款人 身份证号码 贷出日 到期日 贷款金额担保人

张富斌 372422197101092838 2013-7-31 2016-7-30 236000 刘士喜、张志广、刘清志、
张敬兴

张富斌 372422197101092838 2013-9-29 2016-9-28 235000 刘士喜、张志广、刘清志
张立刚 372422197806054815 2010-2-11 2011-2-10 881300 无
张立刚 372422197806054815 2010-4-14 2011-4-6 152500 无

因下列借款人、担保人没有根据其与山东
平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所属营业机
构签订的《借款合同》、《担保合同》约定按期还

本付息，现予以公告催收。请下列借款人、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与我们联系，履行
还款义务，担保人见此公告后履行连带清偿责任，特此公告。

山东平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元 2018 年 4 月 25 日

公告名单

债权转让公告


